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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与中国人民保险（香港）股份有限公司

签署《2023年再保险业务合作框架协议》

关联交易的临时信息披露报告

临时信息披露报告〔2023〕3号

根据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

督管理委员会令2018年第2号）、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

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号）

等规定，现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

公司”）与中国人民保险（香港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人保香港”）签署《2023年再保险业务合作框架协议》关

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本公司与人保香港签署的《2022年再保险业务合作框架

协议》于2022年12月31日到期。为进一步巩固公司与人保香

港的业务合作关系，不断促进各自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，并

确保双方再保险业务依法合规，本公司与人保香港于2022年

12月30日签署《2023年再保险业务合作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

称“框架协议”）。框架协议属统一交易协议，关联交易类

型为保险业务类关联交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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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框架协议涉及的交易标的为本公司所承接的原保险业

务所对应的合约分保、临时分保业务，以及人保香港所承接

的原保险业务向本公司分出的合约、临分业务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关联法人名称：中国人民保险（香港）股份有限公司

企业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(非上市)

经营范围：一般保险业务，包括财产保险、货物运输保

险、旅游意外保险、家居保险、汽车保险、船舶保险及各类

责任保险等。

法定代表人：方方

注册地：中国香港港岛干诺道148号粤海投资大厦15楼

注册资本：16.1亿元港币

注册资本变化情况：人保香港成立于2002年11月，初始

注册资本为2亿港元。2013年股东现金增资1.6亿港元至3.6

亿港元；2017年股东现金增资1.4亿港元至5亿港元；2019年

以未分配利润及一般储备同比例转增股本1.4亿港元，股本

增至6.4亿元。2020年12月，集团公司现金增资9.7亿元，增

资后人保香港注册资本增至16.1亿元。

与本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说明：人保香港为本公司控股

股东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。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

（一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及履行期限



3

框架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

章后生效。框架协议的签署时间为2022年12月30日，协议履

行期限自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。

（二）交易的定价政策

上述交易的定价上主要由双方参考市场水平，并经公平

协商而定。双方通过对分保涉及险别、分保费规模、预付手

续费率、赔付率区间以及赔付率区间对应的浮动手续费率等

定价，协商确定与人保香港达成的再保险业务的最终商业条

件及其参与份额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于框架协议有效期间，本公司预计向人保香港分出保费

不超过人民币 11 亿元。人保香港按照每份实际签署的再保

合约条件向本公司支付再保险手续费，预计手续费不超过人

民币 4.95 亿元。人保香港向本公司分出保费合计不超过人

民币 0.20 亿元，本公司按照每份实际签署的再保合约条件

向人保香港支付再保险手续费，预计手续费合计不超过人民

币 0.08 亿元。框架协议项下涉及的交易均逐笔进行结算。

该交易事项不适用关联交易金额比例要求。

五、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

2022 年 12 月 28 日，本公司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了

《关于公司与中国人民保险（香港）有限公司签署〈2023 年

再保险业务合作框架协议〉的议案》，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召开了第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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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次会议，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与中国人

民保险（香港）有限公司签署〈2023 年再保险业务合作框架

协议〉的议案》，董事会（包括独立董事）认为框架协议是

在本公司日常业务中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进行，框架协议的条

款及建议年度上限均公平合理，并符合本公司及股东整体利

益。审议表决的参与主体和主要意见为：除 3 名关联董事回

避表决外，同意 6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独立董事均投赞成票。
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23 年 1 月 10 日


